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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中国妇女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于 2018年 10月

在北京召开。为了迎接中国妇女十二大的召开，我们特开辟“喜

迎妇女十二大”专栏，为您介绍历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情况。

本期介绍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与深化改革时期的妇联

改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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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

与深化改革时期的妇联改革① 

 

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党的十三大精神为指

导，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及中

国妇女运动的总任务，首次明确了妇联的性质是“党和政府

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”，妇联的职能是“代表和维护

妇女利益，促进男女平等”，明确了妇联改革的指导思想和

妇女工作的新方向，对中国妇女运动和妇联组织的发展产生

了深远影响。 

一、大会的召开 

1988 年 9月 1 日至 6 日，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

在北京召开。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、赵紫阳、杨尚昆、李

鹏、万里、邓颖超、乔石、胡启立、姚依林等出席开幕式。

国家主席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开幕式上发表《中国妇

女是建设和改革的一支伟大力量》祝词。来自全国的 1183

名妇女代表出席了大会。 

全国妇联副主席、书记处第一书记张帼英代表全国妇联

第五届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了《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，

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建功立业》的工作报告。 

大会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，以妇联改革方案为依据，在

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对《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》进行了修

订，明确了妇联的性质、职能、工作方针和任务。根据实际

需要，在全国妇联领导机构方面，第一次增设全国妇联名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①

 作者为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副所长姜秀花研究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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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。在基层组织上，考虑到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产业结构

调整的实际情况，增加了在乡镇、街办企业建立基层妇女组

织的条款；明确了党政机关、科教文卫等事业单位建立妇女

委员会。 

大会通过了《中国妇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五届执

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》《关于<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>

的决议》和《关于审议通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会徽的决议》，

发布了《关于妇联体制改革的设想》。中心“女”字形、外

围由英文字母 “W”组成的花朵状会徽从此成为妇联的鲜明

标识。 

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新的领导机构—

—第六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会，委员 300 名。在六届一次执

行委员会议上，推选康克清为名誉主席，陈慕华当选为全国

妇联主席，张帼英、黄启璪、林丽韫、阿沛·才旦卓嘎（藏

族）、玛依努尔·哈斯木（维吾尔族）、郝诒纯、张素我、卢

乐山、聂力、韦钰（壮族）当选为副主席，选举产生了由 36

人组成的第六届全国妇联常务委员会。六届一次常务委员会

会议推选产生了全国妇联第六届书记处，张帼英为书记处第

一书记，黄启璪、王淑贤、关涛、康泠为书记处书记。 

二、在全面改革攻坚阶段推进妇女运动和深化妇联改革 

1987 年 10 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

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，对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中心任

务作出全面部署，进一步确定经济建设、经济体制改革和政

治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，确定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的

基本方针，并对群众团体体制改革提出原则要求：要理顺党

和行政组织同群众团体的关系，使各种群众团体能够按照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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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，能够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

益的同时，更好地表达和维护各自所代表的群众的具体利益。

根据十三大精神和要求，妇女六大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

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、制定了深化妇联体制改革的方案。  

1.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的指导思想和总任务 

妇女六大报告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妇女运动的基本指

导思想概括为五点：第一，必须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妇女运动，

从社会发展中求妇女解放，把维护妇女利益同促进社会生产

力发展统一起来；第二，必须根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特点

和规律，更好地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，建立保护妇女利益的

新机制；第三，必须把引导妇女进步作为妇女运动的根本任

务，把妇女运动的着眼点始终集中到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素质、

增强竞争能力方面来；第四，必须坚持不懈地清除封建传统

观念和各种不健康思潮在妇女问题上的影响，形成有利于妇

女解放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条件；第五，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独

立自主地开展妇女工作。 

报告明确了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改革攻坚阶段妇女运

动的总任务：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，各族各界妇女团结起

来，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，全面提高素质，积极投身改

革和建设，为夺取改革攻坚阶段的胜利，促进妇女的进一步

解放而奋斗。主要任务有四项：一是动员妇女投身改革和建

设，在经济振兴中大显身手；二是全面提高素质，做自尊、

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的新女性；三是维护妇女合法权益，推动

全社会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；四是为祖国统一与世界

和平做贡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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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在加快和深化改革中推进妇联体制改革 

根据十三大精神，大会明确提出，妇联改革是社会主义

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，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大会确定了妇联体制改革的方案，明确了妇联改革的目标，

并在重新定位妇联性质、职能和任务的基础上提出重点改革

内容。 

明确妇联改革的目标是把妇联建设成为社会职能明确，

充满活力，能够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，对广大妇女具有吸引

力和凝聚力，带领广大妇女在两个文明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

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妇女群众团体。 

明确妇联的性质“是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在中国共产党领

导下为争取进一步解放而联合起来的社会群众团体，是党和

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”。妇联的基本职能是“代

表和维护妇女利益，促进男女平等。” 具体表述为：参与职

能，发动和组织妇女参与改革和经济建设；教育职能，引导

妇女提高素质，促进妇女人才成长；代表职能，代表妇女参

与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，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不受侵犯；

服务职能，推动有关部门为妇女发展提供服务，创造条件。

工作方针为“团结教育广大妇女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，在建

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发挥积极作用，

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，推进妇女解放事业” 。 

明确妇联的主要任务为“团结、动员妇女投身改革，参

与经济建设，促进社会发展；教育、引导广大妇女，增强自

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精神，全面提高素质，促进妇女人才

成长；代表妇女参加社会协商对话，参与民主管理、民主监

督，参与有关妇女儿童法律、法规、条例的制定，维护妇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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儿童合法权益；为妇女儿童服务，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，

推动社会各界为妇女儿童办实事、办好事；巩固和扩大各族

各界妇女的大团结，促进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。积极发

展同世界各国妇女的友好交往，增进了解和友谊，维护世界

和平。” 

改革的重点内容有：（1）理顺妇联与各方面的关系，包

括与党和政府、其他群众团体、各民主党派妇女组织的关系。

（2）加强法律保障，明确妇联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法律地

位，通过参与立法，参与决策，保证妇联在妇女儿童方面的

建议权、监督权；（3）改进领导机制，加强领导机构的活力，

提高工作效能和决策的民主性、科学性，组织形式和活动方

式转向为基层服务的轨道，克服“官”气和行政化倾向；（4）

改革组织制度，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组织网络；（5）增强基

层组织活力，立足基层、面向基层、服务基层；（6）改革干

部人事制度，逐步实现干部管理的民主化、规范化，建立和

完善干部的选举、聘任、考核、奖惩制度；（7）加强和改造

思想工作；（8）扩大活动经费来源。 

为适应改革竞争新形势对妇女解放提出的新要求，妇女

六大向广大妇女发出“自尊、自信、自立、自强”的号召，

这是“五大”提出的“自尊、自重、自爱、自强”口号的进

一步发展，从此成为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妇女自己的口号。它

对于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促使广大妇女增强历史使命

感和社会责任感，走向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

“四有”境界，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，发挥了重

要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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